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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法會字第1070001989號   

附件：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正

對照表、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作業要點(全規定)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作業要點」第三點、第四

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作業要點」第三點、第四點

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全規定各1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本府公報，並請本局法制行政科協助上載本府法

規資料庫。   

正本：本局副局長、本局專門委員、本局法制行政科、本局法規審議科、本局

行政救濟科、本局採購申訴審議科、本局行政執行科、本局消費者保護

官室、本局秘書室、本局人事室、本局政風室、本局會計室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8月26日中市法會字第1040016476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7年2月6日中市法會字第1070001989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動及執行內部控制，以達實

現施政效能、提供可靠資訊、遵循法令規定、保障資產安全之目標，

依據「臺中市政府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組設「臺中市政府法制

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辦理內部控制教育訓練。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春字第 4 期 

 5

(二)檢討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  

(三)整合檢討個別性業務內部控制作業。  

(四)參採各權責機關所訂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及跨職能整合作業範例，並

審視個別性業務之風險性及重要性，訂定合宜之內部控制制度。  

(五)內部控制其他相關事項之審議或備查。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局副局長兼任之；副召集人一人，由本

局專門委員兼任之；置委員十三人，除召集人及副召集人為當然委

員外，其餘委員，由本局就下列人員派兼之： 

(一)本局法制行政科科長。 

(二)本局法規審議科科長。 

(三)本局行政救濟科科長。 

(四)本局採購申訴審議科科長。 

(五)本局行政執行科科長。 

(六)本局消費者服務中心主任。 

(七)本局消費者保護官室主任。 

(八)本局秘書室主任。 

(九)本局人事室主任。 

(十)本局會計室主任。 

(十一)本局政風室主任。 

四、本小組以每年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由召

集人召集之；召集人因故不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召集人

及副召集人均不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召集人

及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不克出席會議時，得指派代表一人出席。 

前項會議，得指定本局各單位提報內部控制作業落實執行情形。  

五、本小組幕僚作業由本局會計室辦理。  

六、本小組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七、本小組決議及交付執行事項，以本局名義行之。 

八、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本局年度預算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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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小字第1070031456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停止適用「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

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中市行政規則準則第11條第2款辦理。   

二、檢附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規定

停止適用總說明、停止適用規定整理表及停止適用規定各乙份。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各市

立國民中小學、臺中市各私立國民中學、臺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

小學、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臺中市私立慎齋國民小學、臺中市私

立華盛頓國民小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

（含附件）、本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本府教育局國中教育科、本府

教育局國小教育科   

市長     林佳龍   出國 
  副市長   林陵三 代行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建企字第1070007816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作業要點」第三、四、五

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作業要點」第三、四、五點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一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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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本局建築工程管理科、本局土木工程管理科、本局道路管理科、本局公

園景觀管理科、本局職安品管科、本局機電資訊科、本局秘書室、本局

人事室、本局政風室、本局會計室、本局企劃科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9月30日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2年10月7日中市建會字第1020105617 號函頒 

中華民國103年1月20日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3年2月14日中市建會字第103001509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7年2月5日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7年2月9日中市建企字第1070007816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動及執行內部控制，以達提

升施政效能、遵循法令規定、保障資產安全、提供可靠資訊之目標，

特設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

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辦理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教育訓練。  

(二)檢討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尚包括下列事項中涉及內部控制缺

失部分：  

１、監察院糾正（舉）與彈劾案件。 

２、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臺中市總決算審核報告建議改善事項。 

３、上級與權責機關督導事項。 

４、機關實施檢查評估及外界關注等事項。 

(三)整合檢討個別性業務內部控制作業。  

(四)參採各權責機關所訂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或其跨職能整合作業範

例，並審視個別性業務之重要性及風險性，訂定合宜之內部控制

制度及內部稽核作業。  

(五)規劃及執行年度稽核計畫，必要時辦理專案稽核，並作成稽核報

告。  

(六)就內部稽核發現之缺失及改善建議，適時簽報機關首長核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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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其改善情形。 

(七)內部控制其他相關事項之審議或備查。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局副局長兼任之；副召集人一人，由本

局主任秘書兼任之；除召集人、副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置委員十

六人，任期隨職務異動，由本局就下列人員派兼之： 

(一)總工程司。 

(二)專門委員二人。 

(三)副總工程司二人。 

(四)土木工程管理科科長。 

(五)道路管理科科長。 

(六)公園景觀管理科科長。 

(七)建築工程管理科科長。 

(八)職安品管科科長。 

(九)機電資訊科科長。 

(十)企劃科科長。 

(十一)秘書室主任。 

(十二)政風室主任。 

(十三)人事室主任。 

(十四)會計室主任。 

四、本小組以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均由召集人召集之；召集人因故不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召集人、副召集人均不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不克出席會議時，得指派代表一人出席。前

項會議，得指定本局及所屬各科、室提報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

落實執行情形。 

五、本小組幕僚作業由本局企劃科及會計室辦理，幕僚作業小組成員由

各科、室指派一人擔任，依業務權責分工。 

六、本小組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七、本小組決議及交付執行事項，以本局名義行之。 

八、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本局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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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勞工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勞服字第1070007483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中高齡人力資源再運用僱用獎勵作業要點」，

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中高齡人力資源再運用僱用獎勵作業要點」修

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全規定各一份。   

二、請本府法制局協助建置本府法規資料查詢系統，並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

報週知。   

正本：本局勞動基準科、本局外勞事務科、本局就業安全科、本局綜合規劃

科、本局勞資關係科、本局福利促進科、本局秘書室、本局會計室、本

局政風室、臺中市勞動檢查處、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臺中市政

府主計處 

 

 

 

 

臺中市政府勞工局中高齡人力資源再運用僱用獎勵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5年2月5日中市勞服字第1050006103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7年2月12日中市勞服字第1070007483號函修訂 

一、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勞工局)為改善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

中高齡求職者(以下簡稱個案)就業環境，透過獎勵事業單位提供合

適職缺並實際僱用個案，以提升中高齡者就業穩定度，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勞工局，執行機關為臺中市就業服務處(以下簡

稱就業服務處)。 

三、本要點所稱事業單位資格如下： 

(一)事業單位應符合勞工局當年度公告之推介特定行業名單之一，並

提供合法的勞動條件工作環境及待遇，且向就業服務處辦理求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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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 

(二)設立一年以上且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工廠登記所在地為本市之

事業單位，其所提供之工作機會為中高齡者體能所能負荷並限於

本市轄區。 

(三)連續僱用就業服務處推介之個案，並為其投保就業保險滿九十

日，且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級距須達第三級以上者。僱用期間之計

算，以就業保險生效之日起算。 

四、本要點所稱個案資格如下： 

(一)於就業服務處辦理求職登記時，其失業期間已連續達三十日以

上，且年滿四十五歲以上之個案，須經就業服務處採用簡易諮詢

評估工具，就個案之工作能力、就業意願、自行尋職能力及表達

能力等四項評估給分後，符合就業能力較弱勢者。 

(二)個案須接受就業服務處提供就業諮詢及服務，並推介至事業單位

就業者。 

(三)個案如經就業服務處評估需參加職業適性診斷、履歷健診、職涯

諮詢、心理諮商或職涯成長團體等促進就業活動或課程，無正當

理由，不得拒絕。 

五、審查程序及標準如下： 

(一)採書面審查，必要時得於個案受僱用期間進行實地訪查。 

(二)就業服務處所屬就業服務站受理申請案件，應自受理之日起二十

個工作天內完成初審，但申請文件缺件者，事業單位須於執行機

關通知後五個工作天內補齊，就業服務處所屬就業服務站於補件

後的十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查。 

(三)就業服務處於核定申請案時，得依本要點目的、年度預算規劃、

申請者順序及事業單位產業類型、勞雇雙方僱用狀況等，綜合考

量後核定獎勵金額。 

六、獎勵金標準： 

(一)計算金額 

１、勞雇雙方約定以按月計酬方式給付工資者，依事業單位所僱用

個案人數計算獎勵金額度，且每一個案每月不得逾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每月基本工資。 

２、勞雇雙方約定按前目以外方式給付工資者，依事業單位所僱用

個案人數及其工作時數，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

資計算獎勵金額度，且每一個案每月不得逾新臺幣一萬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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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依前二目申請之獎勵金至多不得逾一百八十日。 

(二)個案人數限制 

１、事業單位申請獎勵金，其獎勵個案人數以事業單位提出申請日

前最近一個月之勞工保險投保人數之百分之十為上限，且最高

人數不得逾五人（不足一人者以一人計）。 

２、就業服務處將依第五點第三款核定獎勵僱用人數。 

七、事業單位有下列所定情形之一者，就業服務處得撤銷或廢止獎勵資

格之一部或全部： 

(一)事業單位進用負責人之配偶、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及

其配偶。 

(二)同一事業單位再進用離職未滿一年之個案。 

(三)事業單位進用同一個案，於同一時期已領取政府機關其他相同屬

性之就業促進相關補獎助或津貼。 

(四)事業單位有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或就業服務處查核之情事。 

(五)事業單位所附文件有偽造、變造不實申領情事，經查屬實。 

(六)事業單位違反本要點及其他法令規定情節重大。 

依前項規定撤銷或廢止事業單位之獎勵資格者，如其已受領獎勵

金，就業服務處以書面限期返還其所受領之獎勵金，屆期未繳回，

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事業單位有第一項所訂情形者，經就業服務處撤銷或廢止其獎勵資

格，除依前項規定返還已受領之獎勵金外，執行機關並得停止獎勵

該事業單位二年。 

八、符合第三點資格之事業單位，應於個案連續投保就業保險滿九十日

及一百八十日之翌日起四十五日內，檢附下列文件，向就業服務處

申請獎勵： 

(一)中高齡人力資源再運用僱用獎勵申請書正本。 

(二)領據正本。 

(三)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或工廠管理輔導法登記之證明文件或其他

合法登記之證明文件。 

(四)僱用名冊正本。 

(五)薪資印領清冊正本。 

(六)員工出勤紀錄正本。 

(七)申請日前最近一個月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非強制投保

之事業單位需提出足以證明員工數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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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已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規定，足額

進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或繳納差額補助費、代金之文件。 

(九)受僱勞工之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或有效期間居留證明文件

(首次申請檢附)影本。 

(十)所得扣繳證明正本(首次申請檢附)。 

(十一)其他勞工局規定之必要文件。 

事業單位逾越前項期間提出申請者，就業服務處得駁回其申請。 

事業單位申請本要點之獎勵，應於勞工局每年度公告受理期間內為

之。 

九、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就業服務處編列預算支應並以當年度計畫編列

之預算為限。勞工局得視經費編列及動支情形，修正或停止本要點

之獎勵，並公告之。 

十、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勞工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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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令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70034464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局所屬市立大華國民中學教師胡珊帆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

員會依法判決：「胡珊帆申誡。」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7年2月7日107年度鑑字第14157號判決辦

理。 

二、本府於民國107年2月9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正本，懲戒處分應

於翌日（民國107年2月10日）起執行。 

三、檢附上開判決影本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均含附件） 

市長    林佳龍   出國 
  副市長  林陵三 代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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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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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70034466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局所屬大甲區華龍國民小學教師陳成利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

員會依法判決：「陳成利申誡。」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7年2月7日107年度鑑字第14165號判決辦

理。 

二、本府於民國107年2月9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正本，懲戒處分應

於翌日（民國107年2月10日）起執行。 

三、檢附上開判決影本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均含附件） 

市長    林佳龍   出國 
  副市長  林陵三 代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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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70034467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局所屬豐原分局警員施鎮濠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判

決：「施鎮濠申誡。」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7年2月7日107年度鑑字第14166號判決辦

理。 

二、本府於民國107年2月9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正本，懲戒處分應

於翌日（民國107年2月10日）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態登記。 

三、檢附上開判決影本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副本：銓敘部、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均含附件） 

市長     林佳龍   出國 
  副市長   林陵三 代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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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700117642號 

主旨：臺中市私立宏仁幼兒園廢止設立許可案，特予公告。 

依據：臺中市私立宏仁幼兒園107年2月1日中市宏仁字第1070201號函及「幼兒

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自107年2月1日起廢止設立許可。 

二、臺中市私立宏仁幼兒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洪慶宗。身分證字號：

Q12041****。園址：臺中市北屯區大德里10鄰平德路59巷2號。 

三、本案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廢止設立

許可，並依同法第18條規定註銷原設立許可證書(證書字號：中市教幼

字第1010012317號)。 

局長  彭富源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裁催字第1070006627號 

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開立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裁決書」壹次裁決名冊（計3,390件，詳附件）1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

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江定邦君等共計3,390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以雙掛號郵寄，因各該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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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送

達生效日起30日內繳納結案，逾期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5

條規定處罰；逾期仍不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如不服本裁決者，

應以原處分機關（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向原告住所地、居

所地、所在地、違規行為地或原處分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不變期間內

為之。 

三、旨揭附件，冊列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之上班時間，向臺中市交通事件裁

決處（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電話04-25152535）領取「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局長  王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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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0231561號 

主旨：公告核准「黃宗杉建築師」換發開業證書登記及變更事務所名稱、事務

所印鑑1案。 

依據：建築師法第9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黃宗杉。 

二、變更前事務所名稱：大禾國際建築師事務所。 

三、變更後事務所名稱：黃宗杉建築師事務所。 

四、開業證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196號。 

五、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2497號。 

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日新路232號1樓。 

七、身分證字號：L12154****。 

八、備註：換發開業證書及變更事務所名稱、事務所印鑑。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0255051號 

主旨：公告核准「莊加政建築師」換發開業證書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9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莊加政。 

二、事務所名稱：莊加政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195號。 

四、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6012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中美街1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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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身分證字號：N12123****。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局長     王俊傑   公差 
  副局長   紀英村 代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70022176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文中用地(文中3)為文中小

用地(文中小7))案」都市計畫書、圖，並自107年2月5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暨第28條。 

二、內政部107年1月5日內授營都字第1070800269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

本市北屯區公所(計畫書、圖置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及本市北屯

區公所供各界閱覽)。 

二、公告內容：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計畫圖及計畫書各1份。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春字第 4 期 

 116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700221761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十四)細部計畫(文

中用地(文中3)為文中小用地(文中小7))案」都市計畫書、圖，並自107

年2月5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第23條及第28條。 

二、內政部107年1月5日內授營都字第1070800269號函暨本府106年9月30日

府授都計字第1060211837號函轉106年9月22日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74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

本市北屯區公所(計畫書置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及本市北屯區公

所供各界閱覽)。 

二、公告內容：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計畫圖及計畫書各1份。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700275161號 

主旨：公告「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西區公館段177地號土地附近）樁位成果

圖表」，並受理申請複測。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西區區公所（公告欄）、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

程科公告欄）。 

二、公告期限：自民國107年2月8日起至民國107年3月10日止，計滿30日。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成果圖、樁位座標表、控制測量

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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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

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五、複測費用每1樁點新臺幣1,200元整，至少需檢測3個樁點。 

六、申請書格式請向臺中市西區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

科）洽取。 

市長     林佳龍   補休假 
  副市長   林依瑩   代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70023244號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

細部計畫（部分第三種住宅區為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案」計畫書、

圖，自民國107年2月12日起公開展覽4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3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107年2月12日起40天。 

二、公告方式： 

(一)書面：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不含附件)、本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欄、本市西區區公所。 

(二)網路：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三、公告內容：旨揭計畫書、圖各1份（前述計畫書、圖置於本市西區區公

所及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提供閱覽）。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及地點：訂於107年3月5日上午10時整於本市西區臺中

州廳第三會議室舉行。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

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資料

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彙整提報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參考。 

市長  林佳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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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700313261號 

主旨：公告「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

表編號第34、36案)樁位成果圖表」及「控制測量成果圖表」，並受理

申請複測。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中區區公所（公告欄）、本市東區區公所(公告欄)、本

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 

二、公告期限：自民國107年2月13日起至民國107年3月16日止，計滿30日。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坐標表、控制測量成果

圖表。 

四、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都

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五、複測費用每1樁點新臺幣1,200元整，至少需檢測3個樁點。 

六、申請書格式請向臺中市中區區公所、臺中市東區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

局（都計測量工程科）洽取。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700252541號 

主旨：「擴大后里都市計畫(后里車站東側地區)案」（草案）自107年2月21

日起徵求意見，公告期間30天。 

依據：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 

公告事項： 

一、公告內容：計畫範圍圖1份及宣傳單1份。 

二、公告方式： 

(一)書面：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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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都市發展局山城服務中心公告欄、本市后里區公所公告欄。 

(二)網路：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三、座談會時間及地點：訂於107年3月6日下午2時整假本市后里區公所2樓

第一會議室舉行(地址：臺中市后里區公安路84號)。 

四、公告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案如有意見，請以書面意見表，載明姓

名(單位)、地址、建議事項、位置、理由及地籍圖說等資料1式3份向本

府提出，作為擬定都市計畫之參考。 

市長     林佳龍   出國 
  副市長   林陵三 代行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少字第1070013027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私立明星托嬰中心（負責人：詹益瑋，地址：臺中市大肚區

遊園路1段151巷28號）歇業，廢止設立許可。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

管理辦法第14條規定。 

公告事項：設立許可證書（字號：中市社婦字第1010044339號）遺失，公告註

銷。 

局長     呂建德   公假 
  副局長   陳坤皇 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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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70009396號 

主旨：公示送達林耕平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裁處書。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林耕平因送達處所不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裁處書無法送

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身分證字號：B10078****。 

(二)發文日期：107年1月23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70006990號。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臺

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分機3170，承

辦人：陳小姐】。 

局長  呂宗學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700094451號 

主旨：展延本市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一案。 

依據：精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展延清海醫院吳俊穎醫師為本市指定精神專科醫師，有效日期自107年2

月4日起至113年2月3日止。 

二、公告指定精神專科醫師能提供下列服務： 

(一)精神疾病嚴重精神病人之強制住院鑑定。 

(二)精神疾病嚴重精神病人之強行社區治療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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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定醫師應每六年接受十八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

由相關機構、團體辦理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

訓練課程。 

局長  呂宗學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70007385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永智顧問有限公司執行「107年臺中市低碳城市發展推動

及管考計畫」委辦事項。 

依據：依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7年1月10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永智顧問有限公司配合本局執行下列業務： 

(一)蒐集、彙整及分析國內、外低碳城市相關政策、法規及策略，檢視修

正本市低碳自治條例之可行性。 

(二)配合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研擬臺中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三)彙整及檢討各局處低碳計畫減碳量、執行情形及績效，並依據減量目

標、局處低碳計畫成效，修正減量策略方針及改善對策，建立完善考

核機制。 

(四)辦理國內外低碳業務交流相關事宜，評估本市加入國際環保組織，積

極推動國際相關低碳議題之交流，展現臺中市之國際能見度。 

(五)辦理低碳相關講座及訓練等宣導工作，推廣本市低碳城市政策，並透

過各式媒體，宣傳民眾共同響應建構臺中低碳生活圈。 

三、前項公告係依本局與永智顧問有限公司簽訂契約書內容辦理，依法公告

週知。 

四、對前項配合公告事項之疑問，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電話

04-22289111轉10962)。 

局長    白智榮   補休假 
  副局長  吳東燿   代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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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70007399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東海建築文化協會執行「107年臺中市低碳

永續城食森林推動計畫」委辦事項。 

依據：依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7年1月3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東海建築文化協會配合本局執行下列業

務： 

(一)辦理推廣說明會，推廣市民以「當地工」、「當地料」進行都市耕作，

「種當季」、「吃在地」降低食物里程的環境衝擊，響應低碳三生(即

生活、生態、生產)。 

(二)建置及維護城食森林示範場域，辦理工作坊教育民眾都市農耕技能。 

(三)推動城食森林基地(含平面型及屋頂型)，讓民眾體驗分享之都市農

耕，建立人與人之間的情誼，進而在社區形成一股全民行動的力量。 

(四)輔導城食森林的示範場域應有專業規劃與管理，重視景觀美學與環境

整潔，並以公民美學的概念規劃相關的推廣。 

(五)透過結合在地社區或團體實際農作體驗與食農教育工作，讓環境教

育、食品安全、珍惜食物及建立社區協同能力等觀念融入民眾日常生

活中。 

(六)配合環保署辦理低碳家園執行相關規劃與措施工作。 

三、前項公告係依本局與社團法人中華東海建築文化協會簽訂契約書內容辦

理，依法公告周知。 

四、對前項配合公告事項之疑問，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電話

04-22289111轉10962)。 

局長    白智榮   補休假 
  副局長  吳東燿   代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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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廢字第10700131991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7年度臺中市底渣委託再

利用協助監督計畫」委託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廢棄物清理法第74條。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107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本局委託環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執行「107年度臺中市底渣委託再利用協助監督計畫」，委託事

項如下： 

(一)協助機關成立底渣委託再利用之監督組織（以下簡稱監督小組）及檢

討修正訂定監督計畫，並協助本局執行第二級品質保證系統。 

(二)定期每月查核本市三座焚化廠底渣委託再利用廠商實施情形。 

(三)協助本局查核本市轄內底渣資源化產品使用現場之使用情形。 

(四)協助本局抽查本市底渣資源化產品使用於外縣市之現場使用情形。 

(五)審查再利用廠商各項申報、操作及營運記錄。 

(六)本市三座焚化廠所產出之底渣採樣檢測(檢測項目為重金屬溶出試驗

及戴奧辛總毒性當量)。 

(七)抽測本市文山、后里及烏日焚化廠(含廠商委託部分)產出之底渣經再

利用機構所產出之底渣資源化產品之重金屬溶出試驗及戴奧辛總毒

性當量。 

(八)協助辦理臺中市資源化產品再利用推動小組行政作業及相關會議。 

(九)本市焚化廠(文山、后里及烏日)產出之底渣經再利用機構所產出之底

渣資源化產品膨脹率試驗。 

(十)協助本局邀請本市業務單位、焚化廠代操作廠商及再利用機構召開業

務聯繫會議。 

(十一)其他臺中市焚化底渣再利用技術諮詢及相關工作協助。 

(十二)協助辦理相關考核事務、履約爭議法律諮詢服務、相關新聞媒體宣

導服務、公共事務協商處理。 

局長  白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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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廢字第1070014631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京丞資源國際有限公司執行「107年度臺中市辦理一般廢

棄物源頭減量、責任及販賣業者管理計畫」。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七十四條暨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時間：自決標日起(107年1月18日)至107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京丞資源國際有限公司辦理「107年度臺中市辦理一般

廢棄物源頭減量、責任及販賣業者管理計畫」工作之相關事宜。 

(一)推動一次性用品源頭減量工作。 

(二)辦理本市轄內連鎖飲料店業者一次用飲料杯使用查核輔導作業。 

(三)辦理本市轄內餐飲業(含攤商)自主性提供自備購物袋及餐具優惠推

廣工作。 

(四)辦理推動限制產品過度包裝查核管制工作。 

(五)推動限制塑膠類托盤及包裝盒使用稽查管制工作。 

(六)辦理責任業者重點稽查取締工作。 

(七)辦理販賣業者逆向回收查核管制工作。 

(八)辦理限制使用購物用塑膠袋及免洗餐具稽查取締工作。 

(九)辦理乾電池減量管制工作。 

(十)其他需配合本計畫進行所需之必要協助。 

局長  白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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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0272881號 

主旨：公告許信強地政士重新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許信強。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18號。 

三、證書字號：(9 3)台內地登字第025189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宇誠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五權五街110號2樓。 

備註：原開業執照（95）中縣地登字第000297號，於99年2月15日因有效期

限屆滿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0324471號 

主旨：公告註銷黃日緯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地政士法施行細則第11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日緯。 

二、執照字號：（105）中市地士字第001723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黃日緯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北屯路240巷90號13樓。 

五、註銷原因：地政士事務所遷移臺北市開業。 

市長  林佳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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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049981號 

主旨：公告註銷吳岳龍先生不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不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吳岳龍。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177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7年2月1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祥   公差 
  副局長   劉志能 代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058541號 

主旨：公告註銷傅秋寧女士不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不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傅秋寧。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0184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7年2月7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祥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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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060342號 

主旨：公告註銷賴德聰先生不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不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賴德聰。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271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如春房屋仲介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西區東興路3段160號3樓之3。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逾有效期限（107年2月8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祥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06035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素珍女士不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不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素珍。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經紀字第00658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7年2月8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祥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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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062471號 

主旨：公告註銷洪卿敏先生不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不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洪卿敏。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281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7年2月11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祥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062512號 

主旨：公告註銷郭旆汝女士不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不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郭旆汝。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296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雲起廣告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南屯區黎明東街366號3樓之3。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逾有效期限（107年2月11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祥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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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0271501號 

主旨：公告不動產估價師張瓅勻事務所地址變更登記。 

依據：不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11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瓅勻。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39號（印製編號：000215）。 

三、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五權五街110號1樓。 

備註： 

(一)原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39號（印製編號：000175）。 

(二)原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五權路1-67號5樓508室。 

市長     林佳龍   補休假 
  副市長   林依瑩   代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0316891號 

主旨：公告不動產估價師廖家顯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不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廖家顯。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地估字第000066號（印製編號：000216）。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怡高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201號17樓之6。 

備註：因有效期限即將屆滿申請換證，有效期限至111年3月3日。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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